
附件

包头市中小学伙食费标准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伙食费标准指导工作，规范全市中

小学学生食堂收费行为，提高学生食堂伙食费管理水平，根

据自治区发改委、教育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伙食费标准指导工作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4〕955

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意见。

一、中小学伙食费标准制定主体

各具备提供食堂供餐条件的中小学校要成立由校领导

任组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为组员的学校食堂伙食费标准

工作小组，家长代表人数不低于小组总人数 1/2。

二、中小学伙食费标准制定原则

学校食堂伙食费标准工作小组应坚持“成本核算、据实

收取、不得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行政区域内物价水平、

伙食营养标准和学生家庭承受能力制定伙食费标准。

具备提供食堂供餐条件的中小学校实行统一配餐的，应

分别制定三餐标准；自主配餐的，应将主食、副食、汤（粥）

等单独分类确定价格。

伙食费标准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如果伙食相关成

本发生较大变化或各方对伙食质量、标准有较多反馈意见

时，应充分征求多方意见合理调整伙食费标准。



三、中小学伙食费成本核算方法

自主经营的伙食费成本以日常经营服务活动所必需的

原材料、人工等各项直接支出为核算依据，不包括财政投入

的房屋建筑物折旧和其他固定资产折旧。严禁将午托服务

费、教职工福利费、老师用餐、招待费及各级财政安排的补

助资金等与学生伙食无关的任何支出计入伙食费成本。

（一）原材料成本核算：自主经营的食堂原材料成本包

括当期实际耗用的米、面、油、水（海）产品、生鲜肉、蛋

类、豆制品、调味品、蔬菜、燃料、水电费及其他原材料成

本。食堂消耗的水、电、气及取暖费等应独立计量，单独结

算并计入成本；如在学校账户统一支付的，可按实际耗用数

与学校进行结算并计入食堂成本。

（二）人工成本核算：自主经营的食堂人工成本包括食

堂工作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支出，按规定缴纳的各项社会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地方财政保障的食堂工作人员工资及

福利支出、各项保险不得计入食堂运营成本。

（三）非财政专项资金固定资产折旧，低值易耗品以及

零星维修费成本核算：非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形成的食堂固定

资产，包括食堂专用的各种燃具、炊具、餐具、冷藏设备、

交通工具等，根据不同设备折旧年限，按月计提折旧并计入

食堂成本。食堂耗用的低值易耗品应计入成本，金额较大的



根据使用期限按月分摊计入食堂成本。食堂使用的各种设备

的零星维修费应计入食堂成本。

四、相关要求

各中小学校要做好学生食堂监管工作。学生食堂要严格

控制成本，减少浪费；要严格按照成本核算方法记录成本核

算过程，建立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财务管理制度，定期进行

收支核算，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

查。伙食费标准制定后，要在食堂醒目位置公布，并提供伙

食标准反馈意见的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伙食费标准报属

地教育部门、发改部门备案，实施营养膳食经费分担机制和

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住宿生免费午餐专项资金分担机制

的学校伙食费标准还应报属地财政部门备案（见附件）。如

果成本有大幅度变动，确需重新定价的，学校应重新变更备

案。

各级教育部门（教育事业发展保障中心）要督促和帮助

各辖区中小学校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成立“学校食堂伙食费标

准工作小组”，合理制定和调整伙食费标准，做好备案相关

工作；要联合各相关部门适时走访所属中小学校，给予学校

及时有效的指导。

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主副食品价格监测上报工作；要做

好成本核算政策解释和伙食费备案工作，配合教育部门指导

各工作小组做好伙食费成本核算和制定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落实营养膳食经费分担机制和农

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住宿生免费午餐专项资金分担机制，会

同教育部门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附件：包头市中小学伙食费标准备案表



包头市中小学伙食费标准备案表

学校名称（盖章）：

经营模式

承包
（承包单位）

食堂面积

自营
（负责人姓名）

食堂员工人数

全校学生人数 全校用餐学生人数

是否记录成本核算过程 是否单独建账

伙食费标准是否公开

伙食费收费标准
（根据自己情况选

择填写）

统一配餐
（一份制）

早餐
例：一个鸡蛋、一
份牛奶、一个肉饼

等
               元

中餐
例：四菜一汤一主

食
               元

晚餐
例：两菜一汤一主

食
               元

自主配餐
（自助制）

主食

例：一两米饭                元

例：一个馒头…                元

副食

例：一份鱼香肉丝                元

例：双拼炒菜…                元

汤/粥                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注：1.本表一式三份，所辖教育局、发改委及学校各一份；实施营养膳食经费分担机制和农村牧
区义务教育阶段住宿生免费午餐专项资金分担机制的学校一式四份，所辖教育局、发改委、财
政局及学校各一份


